
关于巴州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试点
数据采集工作的函

各县市卫生健康委、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落实自治区、自治州纪委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

和腐败问题 15 件具体事实之一“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”工作，

根据自治区卫健委《关于推进自治区医疗机构间医学检查检验结

果互认试点工作的通知》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医学检查

检验结果互认试点工作启动会暨培训班精神，全力推进巴州医学

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试点工作，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

务必在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，按照《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检查检

验结果互认数据采集接口标准：基本医疗 2024V1.02》标准要求，

完成与州平台的接口对接工作，并达到自治区平台验收标准。

附件：1、自治区医疗机构间医学检验结果互认标准（试行）

2、自治区医疗机构间影像资料互认标准（试行）

3、自治区医疗机构间超声检查项目互认标准（试行）

4、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据采集接

口标准：基本医疗 2024V1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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